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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邦產物農業設施颱風洪水保險債權人附加條款 

備查文號: 107.05.16 富保業字第1070000999號函備查 

主要給付項目: 同主保險契約 

 

第一條 優先給付債權人之約定 

茲經雙方同意，要保人投保富邦產物農業設施颱風洪水保險（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）後，加保富邦產物農業設施颱風洪水

保險債權人附加條款（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），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，遇有被保險農業設施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時，

本公司應優先給付予債權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但以債權人對被保險人之「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」債權範圍為限，

保險賠款給付債權人後如仍有餘額時，該餘額應給付予被保險人。 

 

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

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，如與主保險契約條款牴觸時，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辦理，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契約條款之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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